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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8 条、第 89 条、第 90 条之二、第 91 条

和第 91 条之二滚动案文

第 88 条

[交出] [移送] [引渡]的请求的内容

l 逮捕和[交出;移送;引渡]的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。在紧急情况下，

请求可以通过任何可以发送书面记录的方式发出，但请求应经 l!J 第 86 条第(1)款(a)

项规定的途径确认。 1 请求应载有或提供下列佐证资料:

(a) 在逮捕和[交出;移送;9| 波]某人的逮捕证是由顶飞fl分庭根据第 58

条第 3 款发出的情况 F ，请求须附上:

(--)足以辨认被寻捕的人的身份的资料和关于嵌人的叮能所在地点

的资料;

(二)逮捕证副本;

(兰)满足被请求国交出程序的要求所需的任何文件、声明或资料，但

这些要求不得更苛刻于根据该国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或安排请

这种确认不影口向第 89 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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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进行引波时所适用的条件，而且考虑到本法院的独特性质，应

尽可能放宽这种要求;

(b) 逮捕和[交出] [移送] [引渡]己被定罪的人的请求须附上:

(一)要求逮捕该人的逮捕证副本;

(二)判刑判决书副本;

(兰)证明被寻捕的人是判刑判决书所指的人的资料;

(四) [如果被寻捕的人已被判刑， ]判刑书副本和说明己服刑期和未服

刑期的陈述。

2 经本法院请求，缔约国应就其国内法可能对本条第 1 款(a)项(--::)日适用的任

何要求同本法院进行一般性协商或具体协商。在协商中，缔约罔应将其法律的具体

要求告知本法院 o

第 89 条

|临时逮捕

l 在紧急情况下，本法院可以要求在根据第 88 条提出[交出][移送][剑波]

的请求和佐证文件之前临时逮捕被要求的人。

2. 临时逮捕请求应以任何可以发送书面记录的方式发山，并应包括:

(a) 足以查明被要求的人的关于该人的描述和关于该人 I可能所在地点的资

料;

(b) 简要说明被要求逮捕人的所犯罪行、指称构成这些罪行的事实，尽可

能包括犯罪日期和地点;

(c) 说明己对被要求的人发出逮捕证或作出有罪判决;以及

(d) 说明即将提出[交出] [移送] [引渡]所斐求的人的请求 o

3 如果被请求国在《程序规则》规定的时限内未收到第 88 条规定的[交出]

[移送][引渡]请求和佐证文件，被临时逮捕的人可以被解除羁押。 2 但如果被请

2 具体时fR问题应在《程序和证据规则》中加以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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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国法律允许，该人可以在这一期间届满之前同意被[交出] [移送] [引渡]，在

这种情况下，该国应尽快将该人[交出] [移送] [引渡]给本法院。

4 如果[交出] [移送] [引疲]的请求和佐证文件在较后 H 期送达，被要求

的人己根据第 3 款被解除羁押的事实并不应妨害事后逮捕和[交出][移送][ ïJ l 渡]

被要求的人。

第 90 条之二[第 90 条第 8 款]

根据第 90 条提出的其他形式协助请求的内容

l 第 90 条所指的其他形式协助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。在紧急情况下，请求

可通过任何可以发送书面记录的方式发出。但请求应经由第 86 条第 l 款(a)项规定的

途径确认 o

2 请求战适用情况应载有下列资料或得到下列资料的证实:

(a) 关于请求的日的和要求得到的协助，包括请求的法律根据和理由的简

要说明;

(b) 关 F为提供所要求的协助而必须找到或查明的人物或地方的所在或特

征的尽可能详细的资料;

(c) 关于请求的主要事实的简要说明;

(d) 应遵行的任何程序或要求的理由和细节;

(e) 被请求国法律可能规定须为执行请求提供的资料;

(η 同要求得到协助有关的任何其他资料。

3 本法院提出请求后，缔约国应就依本条第 2 款(e)项叮能适用的国内法规定

的任何要求与本法院进行一般性或具体事项的磋商。

4 本条的规定也应酌情适用于向本法院提出的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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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1 条

根据第 90 条和第 90 条之二提出的请求的执行

l 协助请求应依照被请求国的法律[并按照有关程序]执行，除非为该国法

律所禁止，否则应以该项请求指明的方式执行，包括遵从请求内列出的任何程序，

或允许请求中指明的人在场和协助执行过程。

2 如果是紧急请求，经本法院要求，把根据请求提出的文件或证据紧急送交。

3 被请求国的答复应以正本所用语文和格式传送。

4 待定。

5 允许在本法院根据第 71 条作证或接受询问的人援引限制条款，以防公开与

国防或国家安全有关的机密资料的各项规定，在根据本条规定执行司法协助请求时

也适用。

第 91 条之三

立」丑

l 在被请求国境内执行请求的一般费用应由被请求国负扣， 11t F 3"1J各项则应

由本法院负担:

(a) 与证人和鉴定人的旅费和安全或与移送被拘留者有关的费用;

(b) 笔译、 rl 译和笔录费用;

(c) 检察官、检察官办公室成员或本法院任何其他成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

费用;

(d) 本法院要求的任何鉴定意见或报告的费用;

(e) 与运送拘留国交给本法院的个人有关的费用;

(η 协商之后请求的执行可能引起的任何额外费用。

2 第 2 款的规定酌情适用于缔约国向本法院提出的请求。本法院负担执行请

求的一般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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